
包头市昆都仑区2024年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(含涉企)

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 政策依据 执收单位 资金管理方式 制定权限 备注

一 教育

1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

自治区级示范幼儿园550元/人·月

市级示范幼儿园460元/人·月

其他类幼儿园370元/人·月

(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,各园可根据实

际情况进行下浮)

个人

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、发改价格[2011]3207号、教财

[2020]5号、内发改费字[2014]1700号、内发改价费字

[2021]1170号、内发改价费函[2022]864号、包发改费字

[2015]203号

学校

缴入中央和地

方国库或财政

专户

中项省标

2

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学费

、住宿费

《教育法》、教财[1996]101号、教财[2003]4号、财综

[2004]4号、内发改费字[2003]623号、内发改费字

[2007]1809号、内发改费函[2013]650号、内发改费字

[2015]1116号、内发改费字[2015 ]1410号、教财

[2020]5号、内发改价费字[2021]1170号、内政办发

[2022]56号、包计费字[2003]428号，包发改费字

[2018]35号，包发改费字[2014]413号,包计费字

[2004]400号,包发改费字[2006]285号，包发改费字

[2005]147号

学校
缴入中央和地

方财政专户
中项省标

限于按国家

、自治区规

定收取的学

费、住宿

费，国家、

自治区已取

消、停征、

免征的，按

规定执行

  普通高中学费 公立高中学费全免 个人

  普通高中住宿费

市直属和东河、青山、昆区、九原、高新区：

450元/生·学期（二人间）

400元/生·学期（四人间）

350元/生·学期（六人间）

300元/生·学期（八人间）

达茂旗、石拐区、白云区：

400元/生·学期（二人间）

350元/生·学期（四人间）

300元/生·学期（六人间）

250元/生·学期（八人间）

个人

一 教育 3 国际班学费

包四中：第一年2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第二年2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第三年2万元/人·学年

包六中：第一年2.5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第二年,1.8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第三年2万元/人·学年

包九中：第一年2.9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第二年1.7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第三年1.8万元/人·学年

包钢一中：第一年2.4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第二年2.8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第三年自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上课,收费按

北外标准收取.留包钢一中上课,不收费

一机一中(中意班)：第一年2.5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        第二年3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        第三年3.1万元/人·学年

一机一中(中澳班,中澳双学籍)：

                 第一年3.8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        第二年3.8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        第三年3.9万元/人·学年

包一中（中日合作办学}：第一年2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年1.5万元/人·学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年1万元/人·学年

个人

内发改费函[2015]385号、内发改费字[2015]1116号、内

发改费函[2016]214号、包发改费字[2018]71号、包发改

价费字[2021]75号

学校
缴入地方财政

专户
省项省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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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
4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（高级、

中级、初级）

初级 100元/人

中级 150元/人

副高级 280元/人

正高级 320元/人

申请评审的个人 内计费字[2001]1202号、内人发[2001]124号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

教育部门

缴入地方国库 省项省标

三 自然资源

5 土地复垦费 15000-75000元/公顷

因挖损、塌陷、压

占等造成土地破

坏，没有条件复垦

和复垦不符合要求

的用地单位和个人

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土地复垦条例》、财税〔2014〕77号

、内发改费字〔2005〕120号、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

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

自然资源部门 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中标 ▲

6 耕地开垦费

   以我市耕地最低等15等为基数计数，15等数量基

准价格为1.5万元/亩，产能基准价格为0.1万元/亩，

综合价1.6万元/亩。其他等级数量价格不变，等级每

提高一个档次，粮食产能每亩增加100公斤，产能价

格增加0.1万元；占用基本农田的，按照占用该旗县

区最高耕地等级价格的两倍收缴；通过自治区交易平

台采购的易地补耕指标，按照市场成交价格收缴耕地

开垦费。（自治区标准出台后，按新标准执行）

非农业建设经批准

占用耕地，没有条

件开垦或开垦的耕

地不符合要求的单

位和个人

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财税

[2014]77号、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

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

自然资源部门 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中标 ▲

7 土地闲置费 土地出让或划拨价款的20%

因企业自身原因导

致超过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有偿使用

合同或者划拨决定

书约定、规定的动

工开发日期满一年

尚未动工开发的用

地单位

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国发〔2008〕3

号、内政发〔2014〕46号、财税〔2014〕77号、财政部 

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

2019年第76号、财税〔2021〕8号、内税发〔2021〕54号

自然资源部门核定

税务部门征收
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中标 ▲

四 水务 8 水土保持补偿费

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：1.7元/m2；                 

石油、天然气开采期间：1.4元/m2；               

非石油、天然气矿产资源开采期间：2元/t；

取土、挖矿（河道采砂除外）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

、瓷、石灰：0.3～1元/m3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：0.3～1元/m3。

在山区、丘陵区、

风沙区以及水土保

持规划确定容易发

生水土流失的其他

区域开办生产建设

项目，损坏水土保

持设施、地貌植

被，不能恢复原有

水土保持功能的单

位和个人

《水土保持法》、财综[2014]8号、内财非税规[2015]18

号、发改价格[2017]1186号、内发改费字[2019]397号、

财税[2020]58号、内税发[2020]106号

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

税务部门征收

缴入中央和地

方国库
中项省标 ▲

五 林草 9 草原植被恢复费

征用或者使用基本草原 2500元/亩，征用或者使用其

它草原1500元/亩；临时占用草原依据内政发〔2012

〕8号相关规定征收。

占用和临时占用草

地的单位和个人

《草原法》、财综[2010]29号、发改价格[2010]1235号

、内政发[2012]8号

林业和草原部门核定

税务部门征收
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省标 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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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卫生健康

10 非免疫规划疫苗存储、运输费 10元/支

疾控机构承担非免

疫规划疫苗配送工

作时，向疫苗生产

企业收取

《疫苗管理法》、财税[2020]17号、内发改价费字

[2020]242号

疾控中心或其他疾病预

防控制工作机构
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省标 ▲

11 预防接种服务费 20元/剂次

委托提供非免疫规

划疫苗接种服务

时，向受种者或其

监护人收取 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、财税〔2016〕14号

、财综〔2008〕47号、发改价格〔2016〕488号、内发改

价费字[2020]242号

卫生健康部门所属疾病

预防控制机构
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省标

12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收费 单检13元  混检2.5元 个人
联防联控机制综发[2020]230号、内医保办字[2022]219

号

医院、疾控中心和拥有

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
缴入地方国库 中项省标

七 相关部门

13 考试考务费 点此查看详情2 考试申请人 详见《内蒙古自治区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》 各相关单位

缴入中央和地

方国库或财政

专户

中项省标

14 培训费

远程教育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4元；

理论课程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6元；

实用技能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8元；

 专家授课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10元。

培训申请单位和

个人
内发改费字[2018]1399号 各相关单位

缴入地方国库

或财政专户
省项省标

按国家、自

治区规定收

取的各类短

期培训费

注： 1.备注栏中标注“▲”的收费项目为涉企收费；标注“★”的收费项目是对小型、微型企业减、免征收。

2.国家、自治区新增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自动进入本目录，国家、自治区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自动退出本目录。

3.涉及旗县区收费项目的执收单位、收费标准以各旗县区公布的收费目录清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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